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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 實 寧 養 院
住院收費準則及須知事項

1. 病房收費包括範圍

 每日一次駐診醫生巡房（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除外)
 日常護理

 房間設施

2. 額外收費（請參閱背面「額外項目收費表」或到行政部查詢）

 首次入院或返回本院需入住隔離病房接受感染控制，期間收費為原房價加 30%
 住院少於一星期離院者需繳付足一星期病房租金

 每逢星期三專科醫生巡房費 500元
 額外醫生巡房

 藥物

 膳食及特別營養餐

 洗衣服務

 內外敷料醫療用品

 化驗

 放射診斷

3. 按金

 登記入院需同時繳付按金

 普通病房及半私家病房按金 5,000元；私家病房按金 10,000元
 按金可在離院時用以支付院費

4. 評估原則及收費

 所有轉介個案需經本院醫生或護士進行評估，決定病人是否適合入住本院

 不適合入住本院原因舉例：

 情緒或精神病況不穩定者

 有攻擊性行為表現者

 有傳染性疾病需急性治療者

 收費：將軍澳區 150元、九龍區 250元、港島及新界區 350元

5. 付款方式及條款

 現金

 VISA 信用卡
 劃線支票抬頭「基督教靈實協會」或「Haven of Hope Christian Service - HCC」
 郵寄付款請連同繳費單寄至將軍澳靈實路 19號靈實寧養院行政部收
 病人住院超出一星期需每星期結賬一次

 逾期繳款而無合理解釋者視作放棄床位，所欠費用本院可在按金內扣除

6. 其他

 房間類別以先到先得為原則，所選病床或房間視乎空置情況而安排



靈實寧養院 Haven of Hope Holistic Care Centre 第 2 頁，共 2 頁
香港九龍將軍澳靈實路十九號 19 Haven of Hope Road, Tseung Kwan O, Kowloon, Hong Ko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mI02
服務熱線 Service Hotline: (852) 2703 3000 傳真 Fax: (852) 2703 5575
電郵 Email: hcc@hohcs.org.hk 網址Website: www.hohcs.org.hk Revised on 05/02/2009

病房收費表(2009年 4月 1日修訂及生效)

房間類別 病房收費 (每日港幣$) 房間設施

普通病房

(四人房)
近窗口

$690
近門口

$650
 共用洗手間及浴室

 共用電視機

半私家病房

(雙人房)
近窗口

$910
近門口

$860
 共用洗手間及浴室

 共用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

半私家病房

(雙人房)
(可供夫婦同住)

豪華房

$1,485

 共用洗手間及浴室

 共用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

標準房(甲級)
$1,160

 洗手間及浴室

 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

標準房(乙級)
$1,050

 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

特大套房

$1,930

 洗手間及浴室

 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、

 微波爐

私家病房

(單人房)

家庭式套房

$2,970

 客廳

 洗手間及浴室

 電視機、電話、雪櫃、

 微波爐

額外項目收費表（以下僅提供部份常用項目，詳細價目可到一樓接待及行政部查閱價格指南）

項 目 收費 (港幣$)
1. 額外醫生巡房

 早上 8時後 – 下午 6時
 下午 6時後 – 晚上 12時
 晚上 12時後 – 早上 8時

每次$200
每次$500
每次$800

2. 專科門診收費 每次$500

3. 物理治療／職業治療 每次$250起

4. 失禁用品套餐 每星期$300
5. 水奶護理 (不包奶粉) 每星期$300

6. 凝固粉 每罐$48-52

7. 膳食套餐（早、午、晚餐及茶點） 每天$75
8. 洗衣服務 每星期$140

9. 紙尿片褲 按廠價而定

10. 護送服務 每半天$150
11. 院車接送 按地點而定

12. 特別活動 按活動而定

附註：所有價格調整不作另行通知，院方擁有價格最後決定權。


